
多，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款

得不到抵扣，这部分产业的税收负

担就相对较重，并使增值税税负在

不同产业间出现不平衡。三是国产

产品税负重于外国产品， 不利于内

外产品竞争。虽然进口产品在进口

环节按照税率征收了增值税，但由

于对国内生产的产品还存在一定程

度的重复征税因素 ，因而使国产产

品税负重于进口产品，在竞争中处

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增值税转型改

革势在必行。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所有外购

项目所含税金都可以抵扣，可以进

一步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重复

征税问题，有利于鼓励投资，特别是

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

于提高国产产品的竞争力。由生产

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税基

将缩小，如果现行税率维持不变，就

可以使几乎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在

改革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新增

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

实惠，但国家财政收入也会相应减

少。因此，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必

须限定一定的范围 ，使减少的收 入

控制在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之内 ，

以保证税制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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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决定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

补贴，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这是稳定和发展粮

食生产、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快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

改革进程，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

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

计税面积补贴，就是以农村税费改革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

为依据，确定每个农户享受的补贴额。二是按计税常产补

贴，就是以农村税费改革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常产为依据，确

定每个农户享受的补贴额。三是按粮食种植面积补贴，就是

以农户实际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为依据，确定每个农户享受

的补贴额。各省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具体的补贴

方式。

具体操作办法：一是以县（市）为单位，按该县（市）

前三至五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保护价收购的农民余粮的平

均数，确定各县（市）享受补贴的商品粮数量；二是分别以

计税面积、计税常产和粮食种植面积为基础，确定每个农户

享受补贴的商品粮量，把全县（市）享受补贴的商品粮数量

分解到一家一户；三是每斤商品粮量的补贴标准按市场价低

于保护的目标价格的差价核定，全省统一；四是每个农户得

到的补贴额为核定的商品粮量乘以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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